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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zgzqb-bz.com/     

https://www.cnstock.com/http://www.stcn.com/    http://www.zqrb.cn/网站仔细阅读

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关于开展复合铜箔新业务的风险提示：  

（1）产品价格和市场风险 公司复合铜箔材料产品目前尚未有规模化的生产和销售，产品销

售受原材料成本、未来市场需求情况等多种因素影响，若后续出现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市场需

求动力不足等情况，项目主要产品销售价格不达预期而公司未能有效应对前述风险，将可能导致

项目经营业绩不佳的风险。  

（2）相关折旧、摊销等费用的风险 公司复合铜箔项目建成后分步达产，公司固定资产和无

形资产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将相应增加，由于实现预期效益需要一

定时间，新增的折旧与摊销会导致公司的现金流量、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出现一定幅

度的下降，短期内可能存在净利润增长幅度低于净资产的增长幅度情况。同时由于宏观政策变化、

市场变化等具有不确定性，项目投产后可能会出现短期无法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3）技术风险 复合铜箔产品与公司主营业务产品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公司新产品研发失败

或不能实现产业化，不能及时把握技术、市场和政策的变化趋势，在技术开发方向上发生失误、

不能持续创新以适应下游市场需求的变化，不能开发出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或者所研发的产品

不能得到客户的充分认可，将使公司面临研发失败风险。  

（4）市场开拓风险 投资本项目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与业务布局，和公司在高分子功能膜材

料拥有的技术优势、复合铜箔材料在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应用前景、公司在新能源行业的区位优

势等综合因素做出的决定，目前本项目暂未规模化建设投产，市场开拓情况、客户拓展情况存在

不确定性，若公司不能高效地开拓市场、开发新客户、抢占市场份额，将影响本项目盈利能力。  

（5）政策风险 本项目下游应用领域主要为锂电新能源方向。政策方面，中国鼓励建设具有

全球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链，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新能源产业相关企业的发展。行业发展趋

势与国家政策为复合铜箔项目未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空间。但未来新能源行业可能会存在



补贴降低增速放缓或其他不可预期的政策变化，因此未来可能出现因新能源市场需求减少而对复

合铜箔项目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  

（6）项目进程及效应不达预期的风险 本次项目投资的实施尚需政府部门立项核准、安评、

能评、环评审批等前置审批手续，能否能够通过核准及通过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如因国家

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

终止的风险；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宏观政策变化、市场变化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因素可能使得项目

实施进度及效益不达预期。  

（7）资金筹措风险  

①公司自有资金无法筹集的风险 根据公司对复合铜箔项目的投资预测，公司目前实际可支配

投资资金金额较小。公司在筹划本次项目投资时，考虑了既有业务未来在满足其自身正常经营和

发展前提下的富余现金流作为项目投资来源之一。但是，假若未来宏观经济环境、行业政策等发

生不利变化影响既有业务发展的，或者公司在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中不能持续提升自身核心竞争

优势，公司既有业务板块发展可能不及预期，或无法为本次项目投资提供富余的现金流支持。 ②

债务性融资未通过银行审批的风险项目贷款需要在取得项目相关资料后提交银行逐级审批通过后

方能确定，最终能否审批通过、审批通过的额度以及银行能否顺利放款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③

权益性融资资金募集存在不确定的风险 如果未来公司所处行业发展状况、公司基本情况发生重大

变化，公司存在不符合发行证券进行再融资的条件的可能性。 ④经营所得能否如期实现的风险 项

目实际推进过程中可能受行业政策变化、市场供需变化、前期资金筹措情况、项目施工进度等多

种因素影响，可能导致产能释放不达预期、经营所得无法如期实现的风险。  

综上，假若公司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导致资金筹措不能按照公司计划进行的，则可能面临复合

铜箔项目投资进度放缓、投资周期延长的风险。 

 

 

 

1.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元琛科技 688659 无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

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蒯贇 张晓宇 

电话 0551-66339782 0551-66339782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站北社区

合白路西侧 

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站北社区

合白路西侧 

电子信箱 yuanchenzqb@163.com yuanchenzqb@163.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288,037,434.95 1,273,852,540.50 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52,052,810.44 642,887,068.38 1.4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232,218,367.09 270,726,311.37 -1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282,833.34 18,179,586.71 -6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08,911.19 5,440,032.97 -85.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9,145,895.05 -35,424,243.63 -10.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97 2.73 
减少1.7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11 
-63.6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11 
-63.64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10.03 7.48 
增加2.55个百分点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01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的股份

数量 

徐辉 境内自

然人 
37.09 59,337,960 59,337,960 59,337,960 无 0 

安徽元琛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7.93 12,695,160 12,695,160 12,695,160 无 0 

安徽高新金通安益股

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其他 

2.66 4,261,315 0 0 无 0 

安徽兴皖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64 2,628,880 0 0 无 0 

国元创新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08 1,729,323 0 0 无 0 

虞玉明 境内自

然人 
0.94 1,500,602 0 0 无 0 

王大英 境内自

然人 
0.58 923,352 0 0 无 0 

谢卫东 境内自

然人 
0.54 861,148 0 0 无 0 

杨永政 境内自

然人 
0.50 800,000 0 0 无 0 

王振正 境内自

然人 
0.47 759,446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安徽元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梁

燕女士为公司董事、总经理，和公司控股股东徐辉先生为一致

行动关系，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

条件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